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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暨經費核銷 

1 
1 1 

請購單填寫 

2 

請購單位填寫 

1.事務組/請購人 填寫。 
2.若請購人已完成估價，請附上相 
  關資料(估價單、簡章等) 

特定經費時標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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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購單蓋章 & 注意事項 

 請於採購(活動前一週)前完成請購流程 

  (發票/收據/領據時間須晚於校長批准時間) 

請購人記得蓋章後
再送出 

採購物品的核銷 

4 

請購：事務組 
領據：出納組 

 驗收單位核章同公文，由上至下 
 請單位主管於騎縫處蓋章 

主任 OOO 

組長 OOO 



2014/9/9 

3 

費用支付-一般請購(發票或收據) 

未滿1萬元 

學校以零用金支付廠商 

承辦單位借用零用金 

1萬元以上 學校以劃帳直接支付廠商 

如事前有專簽或辦理預借現金，依相關內容
辦理 

講師鐘點/出席費請購 

附計畫─含活動名稱、時間、地點、講者姓名及服務   
        單位、經費來源。 

請於活動前完成請購 

請購單填寫： 

可寫活動名稱、
經費來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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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師鐘點/出席費(單次)核銷 

※ 請以領據核銷 

 

1.承辦單位將領據黏於原請購單、 

  於「申請、使用」欄核章。 

 

2.  
講授對象 附件 

教師 簽到表 

學生 照片2-4張 

教師鐘點費(同課程多次授課)核銷 

※ 請以教師日誌核銷 
 
1.授課對象為學生。 
 
2.請附活動前已陳核的簽呈(含課程計畫)、照片。 
 
3.教師日誌須含每節課學生出缺勤狀況及授課教
師簽章。 

學生≦3人 學生簽到 

學生> 4人 

1. 應到/實到人數 

或 

2. 列缺席學生 



2014/9/9 

5 

含：薪津、獎金、鐘點費、差旅費、各項補 
    助費及其他給與 

 

劃帳至當事人帳戶 

 

完成預借現金程序(請於活動前一週完成)，
依預借內容辦理 

 
 

 

 

費用支付-領據或清冊 

前2點係依臺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第21條辦理 

 

其他注意事項 

 核銷原則上均以憑證正本辦理 

 若正本憑證需移回→請影印憑證供學校留存 

 影本請蓋「與正本相符」、「正本移回OOO」。 
兩章間蓋職名章 

10 

與正本相符 

正本移送OOO核銷 
幹事 OOO 

示意圖： 範例： 


